
台北市化工原料商業同業公會   函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 

 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5 日 

發文字號：(115)北市化工伸字第 020 號 

附  件：如主旨/說明 

 

主旨：衛生福利部 – 修正「申請源自人體細胞之外泌體使用於化粧品之個案 

           審查應檢送文件」第二點附表，並自即日生效。 
 

說明： 

1. 衛生福利部 令 

2. 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2 日 

3. 發文字號：衛授食字第 1141601276 號 

4. 附件請上連結網址下載 

https://www.fda.gov.tw/tc/newsContent.aspx?cid=3&id=31413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事長  

地址：台北市 10456 新生北路 1 段 47 巷 21 號 3 樓 
電話：02-25679545 傳真：02-25814394 
http ：// www.tpchem.net.tw 
e-mail：tpchem.a1688@msa.hinet.net 
聯絡人：總幹事 陳秋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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